附件1
技术服务要求

（一）工作原则及依据

1、核查工作原则

1.1 依法依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技术

资料，确保分析成果准确可靠。

1.2 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对照批复的设计文件、实施方案

及变更等，做出客观公正评价，形成专题意见。

1.3 把握重点。充分利用已有的专项验收、完工验收成果，聚焦征地补偿及

移民安置任务完成情况、完工验收阶段遗留问题处理情况，以及竣工财务决算审计问题及其整改情况等。

（二）核查工作依据

2.1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8号）；
2.2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471

号，第679号修订）；
2.3《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管理办法》（水移民〔2022〕414号）；
2.4《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暂行办法》（国调委发〔2005〕1

号）；
2.5《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国调办

经财〔2005〕39号）；
2.6.《南水北调工程验收管理规定》（国调办建管〔2006〕13号）；
2.7.《南水北调工程验收工作导则》（NSBD10-2007）；
2.8.《南水北调干线工程征迁安置验收办法》（国调办征地〔2010〕19号）；
2.9《南水北调工程征地移民档案管理办法》（国调办征地〔2010〕57号）；
2.10《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规程》（SL/T 682-2025）；
2.11经批准的有关移民安置的规划及调整变更、实施规划、专题报告，工程

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等文件；
2.12项目法人与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签订的包干协议；

2.13工程完工阶段征迁安置自验、初验、终验有关报告等；
2.1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征地补偿及

移民安置专项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办移民函〔2026〕279号）；
2.15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征地补偿及移

民安置专项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冀水南调〔2026〕14号）；
2.16《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草

案调整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冀水财〔2023〕111号）；
2.17其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及南水北调有关规定。

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是对石家庄市范围内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核查、资料统计汇总，编制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抽样方案及专项核查报告。配合省水利厅开展河北省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专项核查。

核查范围

我市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专项核查工作共涉及8个县（市、区），分别为：高邑、赞皇、元氏、鹿泉、桥西、新华、正定、新乐。

核查要求

按照《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专项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冀水南调〔2026〕14号）要求进行，编制抽样方案，配合市级核查工作组及专家组通过组织查阅资料、复核各类项目完成情况，填写核查相关表格，并汇总形成市级专项核查报告初稿。

项目实施团队要求

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类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核查专家：不少于5人；
其他团队成员：不少于5人。
